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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110 年度家庭受疫情影響學生紓困措施 

為關懷家庭經濟受 COVID-19 疫情影響之弱勢環球學子，本校啟動家庭受疫情影響學

生緊急紓困方案，以期即時幫助因家庭受到疫情波及所影響的弱勢學生可以安心就學。 

家庭經濟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之學生緊急紓困申請項目表 

補助目的 
為關懷本校學生因新冠肺炎疫情遭遇家庭突變，以致有影響學業之慮，給予適當協助並幫

助解決困難。 

收件日期 收件至 110 年 8 月 31 日 17：00 止(郵戳為憑) 

補助對象 
(一)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且就讀本校具有學籍者 

(二)自 110 年 5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7 月 31 日止，學生本人家庭經濟確實受疫情影響者 

補助緣由 
按實際影響月份補助學生本人/家庭主要經濟來源者，於上列期間，因疫情影響以致非自

願性失業、減薪減班、自營業者停歇業，或因居家隔離/檢疫/就醫而影響家庭生計。 

申請項目 申請項目(一)緊急紓困助學金 申請項目(二)校外住宿租金紓困補貼 

應備文件 

1.緊急紓困助學金申請書(附件一) 

2.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3.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4.學生本人帳戶影本 

5.簽署個人資料告知及同意事項(附件三) 

6.全戶戶籍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註：失業或減班者為學生本人不需提供] 

7. 109 年家庭年所得收入及不動產明細(國

稅局申請含父母親及學生本人) 

8.影響家庭經濟相關證明(下列一項)： 

*發生期間為 110 年 5~7 月* 

(1)無薪休假協議證明 

(2)非自願離職證明 

(3)終止聘僱關係通知書 

(4)工時減少或減班證明 

(5)勞動部核發失業給付證明文件 

(6)居家隔離證明或居家檢疫證明 

(7)無法取得失業證明或無薪假證明者，

請填自述切結書(附件四)。 

1.校外住宿租金紓困補貼申請書(附件二) 

2.~8.項文件(同左欄)  

  [註：二項紓困項目(緊急紓困助學金、校外

住宿租金補貼)都申請，2.~8.項資料繳交一

份即可。] 

以及 

9.租賃契約影本 

  [註：必須載明出租人(房東)姓名及身分證

字號或公司全稱及公司統一編號、承租人

學生姓名及身分證字號、租賃住宅地址、

租賃金額、租賃期限，參閱範例-附件五] 

10.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正本 

 [註：參閱範例-附件六] 

注意事項 

一、 不得重複請領補助規定：受疫情影響學生若同時符合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及本

次緊急紓困助學金或校外住宿租金補貼者，由學生自行對最有利條件擇一申請， 

不得重複請領。 

二、 申請人如有虛報、浮報或重複補助情事，教育部及學校將追回溢領或重複補助的經費。 

受理單位 

【因應疫情尚未緩減，不接受到校申請，請利用郵寄申請表和佐證文件】 

1. 請備齊相關資料，郵寄至 環球科技大學學務處生活輔導與勞作教育組 趙玉雲先生 

2. 如有疑問敬請來電 05-5370988 分機 2371 洽詢承辦人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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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醒〉110年 8月 31日（星期二）17:00郵戳為憑截止收件，逾時視同放棄

辦理，所有補充證明文件逾時亦不接受補件。請同學勿拖延、並及早辦理，以防

資料不齊全或有錯誤，進而影響您的權益。 

～環球科技大學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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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緊急紓困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學制 □日間學制     □進修學制 

學號  系所及班別           系/所    年級    班 

身分證號  連絡電話 
手機 電話(宅) 

住址  

家庭主要經濟來源 □學生本人  □父/母  □配偶  □其他          (請註明關係) 

一、 請描述家庭受本次 COVID-19 疫情波及影響情形：(請簡述) 

 

 

 

 

 

學生本人簽章： 家長簽章(家庭主要經濟來源非學生本人)： 

二、檢附文件： 

1.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請黏貼於第 4 頁) 

2.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請黏貼於第 4 頁) 

3. □學生本人帳戶影本  (請黏貼於第 4 頁) 

4. □簽署個人資料告知及同意事項(附件三，第 7 頁) 

5.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註：失業或減班者為學生本人不需提供] 

6. □109 年家庭年所得收入及不動產明細(國稅局申請含父母親及學生本人) 

7. ※疫情影響家庭經濟事實證明文件(下列一項)正本：*發生期間為 110 年 5~7 月* 

□(1)無薪休假協議證明    □(2)非自願離職證明    □(3)終止聘僱關係通知書 

□(4)工時減少或減班證明  □(5)勞動部核發失業給付證明文件 

□(6)居家隔離證明或居家檢疫證明 

□(7)無法取得失業證明或無薪假證明者，請填自述切結書(附件四，第 8 頁)。 

三、本案建議核發緊急紓困金新台幣              元。 

生輔組 

承辦人員 

生輔組 

組長 
學務長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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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檢附文件黏貼處： 

1.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2.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學生本人帳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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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校外住宿租金紓困補貼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學制 □日間學制     □進修學制 

學號  系所及班別           系/所    年級    班 

身分證號  連絡電話 
手機 電話(宅) 

住址  

家庭主要經濟來源 □學生本人  □父/母  □配偶  □其他          (請註明關係) 

一、租賃資訊 

租賃起期 

租賃迄期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出租人姓名或

公司全稱 

※出租人非房屋所有權人，請申請人於租賃
契約及本欄加註 

每月平均租
金、坪數 

         元     坪 
出租人身分證
字號或公司統
一編號 

※出租人非房屋所有權人，請申請人於租賃
契約及本欄加註 

租賃地址  

租賃地 

所在縣市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雲林縣、南投縣、彰化縣、嘉義市、嘉義縣、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屏東縣、澎湖縣、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金門縣、連江縣 

學生本人簽章： 家長簽章(家庭主要經濟來源非學生本人)： 

二、檢附文件： 

1.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請黏貼於第 4 頁) 

2.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請黏貼於第 4 頁) 

3. □學生本人帳戶影本  (請黏貼於第 4 頁) 

4. □簽署個人資料告知及同意事項(附件三，第 7 頁) 

5.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註：失業或減班者為學生本人不需提供] 

6. □109 年家庭年所得收入及不動產明細(國稅局申請含父母親及學生本人) 

7. ※疫情影響家庭經濟事實證明文件(下列一項)正本：*發生期間為 110 年 5~7 月* 

□(1)無薪休假協議證明    □(2)非自願離職證明    □(3)終止聘僱關係通知書 

□(4)工時減少或減班證明  □(5)勞動部核發失業給付證明文件 

□(6)居家隔離證明或居家檢疫證明 

□(7)無法取得失業證明或無薪假證明者，請填自述切結書(附件四，第 8 頁)。 

8. □租賃契約影本 (參閱範例-附件五，第 9 頁) 

9. □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正本 (參閱範例-附件六，第 10 頁)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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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人詳閱「校外住宿租金紓困補貼申請須知」切結書，請打勾並簽名 

本人已瞭解租賃所在縣市，每月補貼金額： 

1.臺北市 1,800 元，新北市 1,600 元，桃園市 1,600 元，臺中市 1,500 元，臺南市 1,350 元，高雄

市 1,450 元，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澎湖縣、

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南投縣、臺東縣等皆 1,350 元，金門縣、連江縣 1,200 元。 

2.當學期若無租賃契約或學籍異動情形，則依計畫規定補貼 3 個月為原則，若有異動，則依租賃

契約實際起訖日計算。 

本人已瞭解「學校將不定期追蹤關懷、輔導及訪視學生校外租屋狀況」。 

本人已瞭解如有下列情事之一，學校將自事實發生之當月份起停止發放租金補貼；已補貼者，學

生應主動繳回溢領之租金補貼。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1.申請資格與本紓困規定不符。 

2.承租住宅為違法出租(法規明定不得出租之房屋)。 

3.違反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如室內裝修妨礙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消防安全設備及主要

構造等)。 

4.申請資料有虛偽不實之情事。 

5.重複申領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校外住宿租金補貼。 

6.將承租住宅部分或全部轉租或借予他人居住。 

7.查無實際居住於租賃地點之事實。 

8.冒名頂替或其他不正當方式具領。 

本人已請領租金補貼期間屆滿前，租賃契約消滅而未再租賃其他住宅者，應主動繳回溢領金額；

若未主動繳回，經查獲將予以追繳，或於其後有租賃其他住宅，欲再次申請校外住宿租金補貼時，

扣除溢領金額。 

本人已請領租金補貼期間屆滿前租賃契約消滅，再租賃其他住宅，將簽約後10日內主動檢附新租

賃契約予學校；未主動提供新租賃契約，致溢領校外住宿租金補貼者，欲再次申請校外住宿租金

補貼時，由學校扣除溢領金額。 

本人已瞭解本切結書所有注意事項，以上切結如有不實，願接受學校駁回申請案或停止補貼，並

負法律責任。 

學生本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未滿20歲由法定代理人代為切結，法定代理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切結人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民國          年          月         日 

四、每月補貼金額        元，補貼月數   個月，總計補貼金額           元。 

生輔組 

承辦人員 

生輔組 

組長 
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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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告知及同意事項 

 
一、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與勞作教育組，基於辦理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緊急紓困金/校外

住宿租金紓困補貼申請，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蒐集、處理及利用您的個人資料。蒐

集之個人資料類別為辨識個人、家庭狀況，範圍包括姓名、班級、學號、聯絡電話、

住址、戶籍謄本、勞務證明、經濟證明、居家檢疫隔離或醫療證明等。 

二、本單位蒐集之個人資料依法令規定，於本校校區內供本單位業務承辦人員所處理及

利用，除此之外，本單位不會將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提供給他人，個人資料利用期

限為 5 年。 

三、您依法得行使當事人權利，包含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刪除、

停止蒐集、處理或利用個人資料等權利。 

四、為保障您的權利，您可以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若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或提供不

完全時，本單位可能無法提供您完善的服務。 

 

 

□我已了解、接受上述告知內容，並同意提供個人資料。 

 

 

申請人(學生)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或法定代理人)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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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書 

本人            （簽章）原從事              工作，保證據實回答並勾選

下列符合本人事實之選項： 

一、□於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計     日，因本次

疫情影響□受隔離或檢疫。□照顧生活無法自理之受隔離或檢疫者。而暫

時無法工作，導致生活陷困。 

二、□自     年    月    日起，產業因疫情歇業或停工，造成非自願失業

且失業保險給付尚未核准，投保於□職業工會。□漁會。□農會。□裁減

續保。□職災續保身分者。導致生活陷困(失業期間有上述投保狀態者請

勾選並填寫此項)。  

三、□本人之家庭年所得收入為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下，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

有不動產價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下。 

四、本人確實□未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軍人退休

俸、公營事業退休金或合於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  

五、以上資料均屬實，如有不實經撤銷，本人同意歸還已領取之助學金，並負

一切法律責任，特此切結為憑。 

此致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與勞作教育組 

切結書人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  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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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房屋租賃契約參考範本  

【租賃契約樣本】 

 
 

【注意事項】 

一、 租賃契約影本是學生申請校外住宿租金補貼之必備文件，簽約人必須是校外住宿

租金補貼申請人，且需符合 110 年度 5~7 月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學

生本人家庭經濟確實受疫情影響之學生。 

二、 租賃契約由承租人(學生)與出租人(房東)或租賃房屋所有權人(房屋所有人)簽訂，

格式不拘(可使用坊間定型化契約)，契約必須載明必要項目： (一)出租人(房東)

姓名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承租人(學生)姓名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三)

租賃住宅地址 (四)租賃金額 (五)租賃期限。 

三、 (一)承租人應為校外住宿租金補貼的申請人(學生)。 (二)租賃契約需為申請人本

人(學生)與出租人或房屋所有權人(房東)所簽定。 (三)承租人不得與出租人或租

賃房屋所有權人具有直系親屬關係(含本人或配 偶之父母、養父母或祖父母)。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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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 

（承租人可申請，並請知會房東） 

 
參考樣本 

 

申請方式:  

1. 線上方式： 

(1)請至「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辦理，網址：

https://ep.land.nat.gov.tw/Home/SNEpaperKind  

(2)網路申請電子謄本教學手冊下載區，網址：

http://ep.land.nat.gov.tw/Home/EpaperManual1  

(3)7-11、OK、萊爾富及全家等超商之多功能事務機，持學生本人之自然人憑證，並

輸入建號或地號(僅部分縣市適用)。申請規費20元，超商手續費依超商收費規定。 

 

2. 臨櫃方式：承租人或出租人至各地政事務所臨櫃申請。 

附件六 


